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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收購美國網紅營銷平台公司股份之

自願公告

本公告乃環亞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

作出。

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本公司與 Impressed

Inc.（「目標公司」）及其股東（「潛在賣方」）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諒

解備忘錄」）。

根據諒解備忘錄，基於各方對以下的共同理解： (i)新冠疫情COVID-19全球爆發後

尤其促進了互聯網網紅（「網紅」）經濟市場的迅速發展， (ii)中國大量優勢企業正在

開拓海外市場，尤其是生產抗擊新冠疫情COVID -19相關健康產品的企業， (iii)雙

方均認可目標公司在跨境互聯網網紅營銷軟件即服務（「SaaS」）行業的優勢地位，

本公司有意向收購目標公司的部分股份數目（「建議收購事項」）。自諒解備忘錄簽

訂日期起計 60日內，本公司將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審查。待盡職審查完成且本公

司信納目標公司後，本公司將與潛在賣方簽訂一份正式買賣協議。

於簽訂正式買賣協議前，諒解備忘錄之主要條款及條件對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各

方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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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及目標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本集團主要從事 (i)電子製造服務； (ii)通訊產品之營銷及分銷； (iii)證券

及其他資產投資。

根據目標公司提供之資料，其於美國註冊成立。作為全球互聯網網紅SaaS平台，

目標公司基於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技術鏈接全球網紅與中國優質品牌商家，成

為支援中國優勢企業開展海外營銷的領先企業。目標公司已積累 240萬以上的互

聯網網紅數據，而其可拓展的大數據平台可以實時處理數十億個社交媒體條目。

目標公司作為大量中國優質品牌商家一鍵對接 Instagram、YouTube、Twitch等社交

媒體的 240萬全球互聯網網紅資源的管道，不僅有助於中國品牌提升產品推廣力

度、全球影響力並實現國際化行銷，而且有助於美國互聯網網紅通過平台實現其

知識產權價值變現，形成了與中國優勢企業為主的廠商間高效積極的合作關係。

董事會認為目標公司在跨境互聯網網紅SaaS平台行業的優勢地位，可為中國優勢

企業及產品提供支援，以建立新營銷生態系統及連接互聯網網紅業務，尤其可為

抗擊新冠疫情COVID -19相關的企業及其產品出海需求提供營銷支援，該合作與本

集團打造領先跨境價值鏈服務平台的策略一致，並有利於本集團業務實現轉型及

升級。

一般資料

據董事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目標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

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於本公告日期，建議收購事項的條款及條件仍進行磋商中，且尚未簽訂具法律約

束力的協議。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建議收

購事項一旦落實，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根據

上市規則適時另行作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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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建議收購事項未必進行，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環亞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主席

林代聯

香港，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代聯先生（主席）、段川紅先生、夏小

兵先生及王國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鮑金橋先生及李慧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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